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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干细胞研究与器官修复”重点专项

2025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，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“干细胞研究与器官修复”重点专项。根据

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，现发布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。

本重点专项主要面向重要组织器官修复和重大疾病临床需求，

围绕干细胞发育与器官修复关键科学问题，开展干细胞命运调控、

器官形成与衰老、器官再生、功能重塑与制造、人类疾病干细胞

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，探索干细胞与再生

医学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路径，加速干细胞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

发和临床应用。

在前期实施四年基础上，本重点专项 2025年拟进一步突出健

康需求导向，强化自主创新和应用路径。本年度拟在干细胞关键

理论技术与相关产品研发及应用方面部署 2个指南方向，每个方

向部署 1个项目，安排国拨经费概算合计 2300万元。

项目统一按指南标题的研究方向申报。所有项目应整体申报，

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盖指南方向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

核指标，项目可下设一定数量课题。除特殊说明外，项目执行期

不超过 3年。基础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3 个；临

床研究类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4个；参与单位数量由申

报单位根据研究需要自行提出。项目设 1名负责人，每个课题设

1名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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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以人体为研究对象、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科学研究，须

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

传资源管理条例》《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

办法》《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《人胚胎干

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》等相关管理规范；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

实验，须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技术标准及有关

规定，使用合格实验动物，在合格设施内进行动物实验，保证实

验过程合法，实验结果真实、有效，并通过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

审查。严把科研诚信关，严格按照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

暂行规定》《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》等开展工作。

本专项 2025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。

1. 新型干/祖细胞治疗组织退行性病变（临床研究类）

研究内容：针对骨质疏松、肩周炎、腰椎间盘病变等某种运动

系统退行病变，结合其发病机理及病理，探索干/祖细胞在疾病发生、

发展与修复中的作用；筛选关键调控靶点，开发干/祖细胞治疗上述

疾病的新产品、新技术或新策略；建立新型干/祖细胞治疗疾病的规

范性临床研究和评价体系，开展新型干/祖细胞治疗上述疾病的临床

研究。

考核指标：发现骨、肩周、腰椎间盘等组织退变疾病状态下

干/祖细胞的表型转换、功能改变、演变路径及其与微环境相互作用，

阐明相关机制；发现与潜在调控靶点相关的干/祖细胞新型标志物

2~3个；开发 1~2种能无创获取并显著改善局部结构、功能或促进

愈合的新型干/祖细胞产品；建立标准化制备新型干/祖细胞工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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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评价体系；开展并完成新型干/祖细胞治疗上述疾病的小样本临

床研究，形成 1 套新型干/祖细胞治疗上述疾病的临床指南或规范

体系。

有关说明：申请项目应已进行 IIT（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）

备案，或获得干细胞新药注册临床试验默认许可。本指南方向国

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1100万元，申请单位配套经费与中央财政经

费比例不低于 3:1。

2. 肿瘤发生发展的干细胞起源及适应性重塑（基础研究类）

研究内容：在具有明确干细胞分化路径的组织器官中，研究

干细胞异质性、复杂细胞谱系协同致癌及克服选择压力推进其发

展与演化的机制；建立数学模型，模拟肿瘤干细胞起源和适应性

重塑过程，预测肿瘤发展趋势；发现干细胞和微环境中调控肿瘤

发生、发展的关键靶点，探索肿瘤诊疗新策略。

考核指标：针对 2~3种组织器官，分别建立 2种以上特定细

胞起源的原位肿瘤模型；揭示 3~5个干细胞异质性或异常分化参

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适应性重塑事件；开发 2~3种肿瘤发展预

测诊断技术，或通过调控干细胞阻断特定肿瘤发生及进展的新方

案。

有关说明：本指南方向国拨经费概算参考数约 12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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